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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碳盘查报告概要 

排放单位名

称 

格朗吉斯铝业（上海）

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娄塘镇嘉唐公路

1111 号 

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汽车行业 

盘查报告核算依据 《ISO14064-1:2018》 

报告主体排放量汇总 

排放类别 排放源类别 
排放量 

（tCO2e） 

企业排放总量

（tCO2e） 

类别 1 

固定源设备燃烧排放 26997.22  

2170638.17 

（基于位置） 

 

2171182.92 

（基于市场） 

移动源设备燃烧排放 737.91  

工业过程排放和清除 39.98  

来自人类活动的逸散排放 177.10  

类别 2 

输入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基

于位置） 
50344.91  

输入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基

于市场） 
50889.66  

类别 3 

货物上游运输及配送产生的排

放 
20729.46  

货物下游运输及配送产生的排

放 
2286.06  

员工通勤产生的排放 485.33  

商务差旅产生的排放 483.24 

类别 4 

购入商品或服务产生的排放 2013390.05  

购入燃料或能源的相关排放 53684.13  

废弃物委外处置产生的排放 1282.79  

报告编制单

位 
格朗吉斯铝业（上海）有限公司 

报告编制日

期 
2025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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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人类活动所引起的二氧化碳、甲烷、

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等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的主要原

因。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全球生态环境受到剧烈冲击，导致全球

温度上升、气候异常等现象频发。因此，如何减缓全球变暖趋势已成为当前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

全人类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2020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面向国际社会郑重声明“中国将提高国

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

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政策”） 

格朗吉斯铝业（上海）有限公司为响应国家号召，依据《ISO14064-1:2018》

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积极开展 2024 年度

温室气体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盘查工作，并依据盘查结果积极推动温室气体

排放减排工作，为国家及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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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告主体基本情况 

1.1. 基本信息 

表 1-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格朗吉斯铝业（上海）

有限公司 

排污许可证编

号 
9131000060735952X3001V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00060735952X3 注册日期 1996 年 9 月 16 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娄塘镇嘉

唐公路 1111 号 

注册资本 

（美元） 
6980 万 

生产经营场所 
上海市嘉定区娄塘镇嘉

唐公路 1111 号 
法定代表人 徐国涛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

资、非独资） 
省份 上海 

所属行业类别 汽车行业 
是否为独立法

人 
是 

填报联系人 魏关军 
填报人联系方

式（邮箱） 
david.wei&granges.com 

1.2. 企业简介 

格朗吉斯铝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朗吉斯上海”或“本公司”）

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嘉唐公路 1111号，于 1996年 9月在上海市工商局登记注册成

立。注册资本 5584 万美元，总投资 23.7 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占地面积 296

亩、二期扩建占地面积 240 亩。 

格朗吉斯聚焦轧制钎焊热交换器专用铝材业务，逐步发展成为该细分领域

的领先企业。格朗吉斯于 1896 年诞生于瑞典，自 1972 年起开始生产热交换器

轧制铝材。 

格朗吉斯上海于 1999 年开始生产高精铝热传输材料，填补了中国在该领域

的空白。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以热传输铝材为主营业务的制造商，中国第一家有

能力轧制五层复合合金材料的制造商，全球第一家定期举办技术研讨会的热传

输铝材制造商。格朗吉斯上海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中国乃至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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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热交换器轧制铝材研发制造基地。格朗吉斯上海累计投资额超过 10 亿人

民币，拥有先进设备 30多台套。年设计产能为 12万吨热交换器轧制铝材、5000

吨电池箔、1000 吨折叠管。 

格朗吉斯上海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已销往亚洲、美洲、欧洲。格

朗吉斯上海的产品质量在行业内处于优势地位，高精铝板带产品能够达到稳定

生产，代表全球最高技术水平。格朗吉斯上海拥有与瑞典总部同步的研发创新

中心，在全球供应能力、知识共享、集成开发和产品验证等领域发挥显著成效，

已拥有一支充满活力的高素质研发团队，并配备完善且极其先进的技术装备，

已申报并获得多项专利。公司已通过 ISO9001、ISO14001、ISO45001、

IATF16949、ISO50001、ASI PS、AEO、PED 多个国际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

公司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支柱之一，申请 ASI 认证即是体现，同时申请 ASI 认证

也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格朗吉斯上海将始终倡导可持续、坚守承诺、坐言起行的核心价值观，并

致力于以创新的铝材工程设计来改变世界。 

1.3. 平面图 

略。 

 

图 1-2  格朗吉斯铝业（上海）有限公司平面图 

1.4. 政策声明 

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已被确定为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并将在

未来几十年持续影响着国际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技的

进步、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的消耗与日俱增，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

甲烷等吸热性强的温室气体逐年增加，大气的温室效应也随之不断增强。随着

全球气温的普遍上升，冰川消融和海平面逐渐上升、土地干旱和沙漠化面积增

大、中纬度地区生态系统和农业带向极区迁移等气候问题逐渐凸显，温室效应

给世界人类带来的危害已经越来越严重。为了人类能够更好更持久的生存下去，

必须有效地控制温室效应的发展。 

格朗吉斯铝业（上海）有限公司承诺实施以运行控制原则的组织边界内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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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气体直接排放以及能源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及清除盘查，并寻求第三方

的核查及其合理保证声明，依据盘查及核查结果积极推动温室气体排放减量以

及清除增量的措施和持续改善活动，以降低或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对地球暖化所

造成的环境及气候影响，致力于实践节约能源资源、更多使用再生能源和可替

代能源，致力于符合法律法规，保护环境和生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1.5. 报告目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

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稳妥有序推进本公司碳达峰行动，根据《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

院《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要求，推进低碳建设，强化节能减排工作，

以期为企业制定合理碳减排目标、实现碳中和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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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算方法 

2.1. 核算原则 

依据《ISO14064-1:2018》要求的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透明

性的原则来核算。所有提供数据、凭证和清单的人员必须保证数据、凭证和清

单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完整性。 

相关性：选择适合预期用户需求的温室气体源、温室气体汇、温室气体库、

数据和方法。 

完整性：在清单边界内说明和报告全部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活动。披露并解

释任何具体的排除项及其理由。 

一致性：使用一致性的方法，可以保证持续期内对排放的对比是有意义的。 

准确性：在可判断的范围内，确保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不会系统性的大于

或小于实际排放，并按照实际情况尽可能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透明性：披露充分和适当的温室气体相关信息，以允许预期用户以合理的

信心做出决策。 

2.2. 核算边界 

2.2.1. 时间边界 

本报告核算格朗吉斯铝业（上海）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之

间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2.2.2. 组织边界 

温室气体盘查的组织边界设定，依照《ISO14064-1:2018》相关准则，并参

考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以“运营控制权”方式来进行设定；本次盘查范围为位

于上海市嘉定区娄塘镇嘉唐公路 1111 号的格朗吉斯铝业（上海）有限公司温室

气体排放的所有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作为组织边界，对组织边

界内的排放源及排放量给予盘查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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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核算气体边界 

根据《ISO14064-1:2018》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第六次评

估报告对温室气体种类的划分和定义，温室气体核算范围包括二氧化碳

（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

物（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 

2.2.4. 报告边界 

依据《ISO14064-1:2018》并参考《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

准》，格朗吉斯铝业（上海）有限公司报告边界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报告主体报告边界 

排放类型 类别描述 是否量化 

1 类别 1:GHG 直接排放或清除  

1.1 固定源设备燃烧源排放  是 否 

1.2 移动源设备燃烧源排放  是 否 

1.3 工业过程排放和清除  是 否 

1.4 来自人类活动的逸散排放  是 否 

1.5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产生的排放和清除  不涉及 

2 类别 2:输入能源产生的 GHG 间接排放  

2.1 输入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是 否 

2.2 输入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不涉及 

2.3 其他输入能源产生的间接排放  不涉及 

3 类别 3: 运输产生的间接 GHG 排放  

3.1 货物上游运输和配送产生的排放  是 否 

3.2 货物下游运输和配送产生的排放  是 否 

3.3 员工通勤产生的排放  是 否 

3.4 客户和访客交通产生的排放 是  否 

3.5 商务差旅产生的排放  是 否 

4 类别 4:组织所用产品产生的间接 GHG 排放  

4.1 购入商品或服务产生的排放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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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购入资本货物产生的排放 是  否 

4.3 购入燃料或能源的相关排放  是 否 

4.4 废弃物委外处置产生的排放  是 否 

4.5 上游资产租赁产生的排放 是  否 

5 类别 5:与使用组织产品相关的间接 GHG 排放  

5.1 销售产品的再加工产生的排放 是  否 

5.2 销售产品的使用产生的排放 是  否 

5.3 销售产品的废弃处置产生的排放 是  否 

5.4 下游资产租赁产生的排放 是  否 

5.5 投资产生的排放 是  否 

5.6 特许经营产生的排放 是  否 

6 类别 6:其他 GHG 源的间接 GHG 排放  

6.1 其他排放源产生的排放 是  否 

2.3. 排除门槛 

对于类别 1 和类别 2 的单项排放源排除门槛设定为 0.5%，所有被排除的排

放源排放量之和应小于类 1 和 2 总排放量的 1%。 

对于本报告中的类别 3 到类别 4 的单项排放源排除门槛设定为 1%，所有被

排除的排放源排放量之和应小于报告总排放量的 5%。 

表 2-2 排除项说明 

序号 排除项内容 排除依据 

1 甲烷与丙烷混合气 
用于 VOCs 排放监测标定的标准气，其中甲烷浓

度极低，每年排放量约 7g 左右，故予以排除。 

2 客户和访客交通产生的排放 客户和访客交通数据不易获取 

2 
类别 4-包材、辅材的获取排

放 

因包材、辅材种类太多难以区分，且此部分的占

比非常小，因此予以排除。 

2.4. 实质性偏差 

本报告中类别 1-类别 4 的实质性偏差设为：5%。 



                                                                                                              温室气体盘查报告 

 8 

即因遗漏，错误或错误解释导致组织层次排放量偏差 5%以内的，被认为可

接受偏差范围，不对本组织的 GHG 管理和或决策产生影响。 

2.5. 核算方法 

2.5.1. 排放因子法 

排放因子法是对报告主体整体、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

投入、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作简化，在计算上可看作物料平衡法的简

化方法。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与排放因子等系数的乘积，

如公式（1）： 

E = ∑（AD × EFi × GWPi）………………………………（1） 

式中： 

E——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D——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 

EF——排放因子； 

i——温室气体种类； 

GWP——全球增温潜势值。 

2.5.2. 物料平衡法 

物料平衡法是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对报告主体（整体、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输入碳量、输出碳量和库存碳量进行平衡计算的方法。

当计算报告主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时，应考虑系统所有输入、产品、其他非二

氧化碳的输出及库存的碳含量而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如公式（1）： 

𝐸 = [∑(𝐴𝐷输入 × 𝐶输入) + ∑(𝐴𝐷期初库存 × 𝐶期初库存) − ∑(𝐴𝐷非𝐶𝑂2输出 × 𝐶非𝐶𝑂2输出) −

∑(𝐴𝐷期末库存 × 𝐶期末库存)] ×
44

12
   ……………………（1） 

式中： 

E——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104Nm3）； 

C——含碳量，吨碳/吨燃料（tC/t）或吨碳/万立方米（tC/104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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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CO2和C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注 1：活动数据指公式（1）中的期初库存物质的实物量、输入物质的实物

量、输出物质的实物量等。 

注 2：碳含量指燃料或物料含有的元素碳的质量或质量分数，可以通过实

测手段或热值法获取碳含量数值。 

2.6. 选择量化方法 

报告主体应选择和使用能合理地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并能得出准确、一

致、可再现的结果量化方法： 

— 量化方法还应考虑技术可行性和成本； 

— 组织应确定并记录被归类为直接或间接排放和清除的每个源或汇的数

据。应确定并记录用于量化的每个相关数据的特征； 

— 除排放量测量外，组织应选择或开发量化方法的模型，用于量化数据如

何转换为排放量。 

当量化方法改变或有更精确的排放因子计算标准时，除了使用新量化计算

方式计算外，并需与原计算方式进行比较，说明二者的差异及选用新方法的理

由。 

2.7. 保守原则 

数据处理中遵循保守原则（例如有部分因子缺失的情况下），量化结果选

择偏大的趋势。 

2.8. 重大间接排放的识别准则 

公司对间接排放源进行梳理，并对结果应用重要间接温室气体准则，确定

纳入报告的重要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重要间接温室气体准则的判断因子和纳入

门槛如下： 

1) 评价因子 A（预期用途） 

公司应首先确定温室气体清单的预期用途，可能的预期用途有两个方面：

外部信息交流和内部信息交流，从相关性原则而言，为了满足预期用户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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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温室气体气体清单的间接排放的识别量化可以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 

表 2-3 可能的预期用途矩阵图 

属性 外部信息交流 内部信息交流 

强制性 监管、投资者信息、尽职调查 集团内部信息交流 

自愿性 
自愿披露计划（如 SBTi、CDP）、

买方要求 

组织减排绩效和进度跟踪、组织年

度报告、碳风险或机遇识别 

表 2-4 评价因子 A 评价标准 

判定 得分标准 

强制外部交流 10 

自愿外部交流 5 

自愿内部交流 1 

2) 评价因子 B（行业特定指南） 

公司应确定是否有本行业的温室气体盘查相关指南，指南中是否明确了间

接排放识别和量化的方法学。 

表 2-5 评价因子 B 评价标准 

判定 得分标准 

有行业指南要求 10 

无行业指南要求 1 

3) 评价因子 C（数据的获取难度） 

对于特定的间接排放类别，组织应确定获取排放数据的途径、难易程度以

及准确度。 

表 2-6 评价因子 C 评价标准 

判定 得分标准 

可直接获取数据 20 

可间接获取数据，获取范围第一层次，或

经济成本小于 RMB10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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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间接获取数据，获取范围超过第一层次

或经济成本大于 RMB10000、时间成本大

于 1 年 

3 

无法获取数据 1 

4) 评价因子 D（对排放源/汇的影响水平） 

对于特定的间接排放类别，组织应确定可以控制或施加影响的能力。 

表 2-7 评价因子 D 评价标准 

判定 得分标准 

可以控制 20 

可以施加影响 5 

无法施加影响或影响小 1 

5) 最终判定准则 

评价总分E=A×B×C×D≥300，则应作为重大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识别

和量化。 

6) 重大间接排放识别结果 

表 2-8 重大间接排放识别结果 

类别 

 评价总分 E  

 是否为重大间接排放  

 E=A×B×C×D  

类别 2:输

入能源产

生的

GHG 间

接排放 

 输入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4000.0  是 

 输入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20.0  否 

 其他输入能源产生的间接排放  20.0  否 

类别 3: 

运输产生

的间接

GHG 排

放 

 货物上游运输和配送产生的排放  400.0  是 

 货物下游运输和配送产生的排放  400.0  是 

 员工通勤产生的排放  400.0  是 

 客户和访客交通产生的排放  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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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差旅产生的排放  400.0  是 

类别 4:组

织所用产

品产生的

间接

GHG 排

放 

 购入商品或服务产生的排放  400.0  是 

 购入资本货物产生的排放  100 否 

 购入燃料或能源的相关排放  400.0  是 

 废弃物委外处置产生的排放  400.0 否 

 上游资产租赁产生的排放  1.0  否 

类别 5:与

使用组织

产品相关

的间接

GHG 排

放 

 销售产品的再加工产生的排放  1.0  否 

 销售产品的使用产生的排放  1.0  否 

 销售产品的废弃处置产生的排放  1.0  否 

 下游资产租赁产生的排放  1.0  否 

 投资产生的排放  1.0  否 

 特许经营产生的排放  1.0  否 

类别 6  其他排放源产生的排放  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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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室气体排放

3.1.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清单汇总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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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 

3.2.1. GHG 直接排放或清除 

温室气体直接排放和清除发生在组织边界内由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

源或汇，这些来源可以是固定的或移动的。报告边界内此类排放的活动数据水

平详见表 3-2 到 3-6。 

附表略

3.2.2. 输入能源产生的 GHG 间接排放 

此类别包括使用最终能源（如电力、热力、蒸汽、冷力和压缩空气）产生

的温室气体间接排放。报告边界内此类排放的活动数据水平详见表 3-7。 

附表略

3.2.3. 运输产生的 GHG 间接排放 

此类别包括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位于组织边界之外，这些排放源是流动的，

主要是运输设备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报告边界内此类排放的活动数据水平详

见表 3-8 到 3-11。 

附表略

3.2.4. 组织所用产品产生的间接 GHG 排放 

此类别包括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位于组织边界之外，与组织使用的商品有关，

主要是来自上游“从摇篮到大门”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边界内此类排放的活

动数据水平详见表 3-12 到 3-14。 

附表略

3.2.5. 其他需要披露的内容 

本报告周期内不涉及生物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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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放因子及来源说明 

本公司引用排放因子除国家公布的排放因子计算外，其余未量测及无国家排放因子时，采用IPCC报告中适用因子结合国家公布

的相关参数换算而得，此外还引用了Ecoinvent 3.11 版本数据库中的排放因子。具体排放因子如下。 

表 4-1 天然气排放因子 

系数类型 CO2排放因子 CH4排放因子 N2O 排放因子 单位 来源 

排放系数 56100 1 0.1 kg/TJ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单位热值 34451 kJ/m3天然气 《气质分析报告》 

换算结果 1.9327011 0.000034451 0.000003  kg /m3天然气 / 

表 4-2 汽油（道路运输）排放因子 

系数类型 CO2排放因子 CH4排放因子 N2O 排放因子 单位 来源 

排放系数 69300 25 8 kg/TJ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单位热值 43070 kJ/kg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2 年）》 

换算结果 2.984751 0.00107675 0.00034456 kg /kg 汽油 / 

密度 0.73 kg/L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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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柴油（非道路运输）排放因子 

系数类型 CO2排放因子 CH4排放因子 N2O 排放因子 单位 来源 

排放系数 74100 4.15 28.6 kg/TJ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单位热值 42652 kJ/kg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2 年）》 

换算结果 3.1605132 0.000177006 0.001219847 kg/kg 柴油 / 

密度 0.84 kg/L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表 4-4 工业过程燃烧排放因子 

系数名称 数值 单位 来源 

乙炔 3.38 kgCO2/kg 乙炔 化学平衡计算 

表 4-5 逸散气体全球增温潜势 

温室气体种类 GHG 
GWP-100  

kgCO2e/kg GHG 
来源 

二氧化碳 CO2 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 
甲烷 CH4 27.9 

氧化亚氮 N2O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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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氟碳化物（HFCs）  R32  771 

氢氟碳化物（HFCs）  R410a  2255.5 

表 4-6 生活污水厌氧处理系统排放参数及因子 

国家人均 BOD 

（g/人/天） 
数据来源 BOD 修正因子 数据来源 

CH4最大生产能力 

（kg CH4/kg BOD） 
数据来源 甲烷修正因子（MCF） 数据来源 

0.04  缺省值 1.25  缺省值 0.6  缺省值 0.8  缺省值 

数据来源：《2019 Refinement to the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_volume V _Chapter VI》 

表 4-7 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 

参数 数据 单位 数据来源 

电力排放因子 0.5366 kgCO2/kWh 
《2022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全国平均排放因子 

电力排放因子 0.5366 kgCO2/kWh 

《2022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中不包括市场化交易的非化石能源

电量的排放因子 

表 4-8 上、下游运输排放因子 

系数名称 数值 单位 区域代表性 数据库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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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freight, lorry, diesel, unspecified 0.158779242 kgCO2e/tkm RoW Ecoinvent 3.11 

market for transport, freight, lorry, 3.5-7.5 metric 

ton, diesel, EURO 5 
0.610411611 kgCO2e/tkm RoW Ecoinvent 3.11 

market for transport, freight, lorry, 7.5-16 metric 

ton, diesel, EURO 5 
0.255332383 kgCO2e/tkm RoW Ecoinvent 3.11 

transport, freight, lorry, 16-32 metric ton, diesel, 

EURO 5 
0.202324514 kgCO2e/tkm RoW Ecoinvent 3.11 

transport, freight, lorry, >32 metric ton, diesel, 

EURO 6 
0.107211906 kgCO2e/tkm RoW Ecoinvent 3.11 

transport, freight, train, fleet average 0.047219712 kgCO2e/tkm CN Ecoinvent 3.11 

transport, freight, aircraft, long haul(>4000km) 0.857122361 kgCO2e/tkm GLO Ecoinvent 3.11 

transport, freight, aircraft, medium haul(1500-

4000km) 
0.76253273 kgCO2e/tkm GLO Ecoinvent 3.11 

transport, freight, aircraft, short haul(800-1500km) 0.839513441 kgCO2e/tkm GLO Ecoinvent 3.11 

transport, freight, aircraft, very short haul(<800km) 1.096203693 kgCO2e/tkm GLO Ecoinvent 3.11 

transport, freight, sea, container ship, heavy fuel oil 0.010241125 kgCO2e/tkm GLO Ecoinvent 3.11 

表 4-9 员工通勤与差旅排放因子 

系数名称 数值 单位 区域代表性 数据库版本 

Cars(by size),Average car,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0.10854  kgCO2e/km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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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s(by size),Average car,Petrol 0.16451  kgCO2e/km UK 

《ghg-conversion-

factors-

2024_condensed_set__

for_most_users_》,换

算为基于 AR6 得到 

Cars(by size),Average car,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0.04746  kgCO2e/km UK 

Taxis 0.20810  kgCO2e/km UK 

Bus，Average local bus 0.10848  kgCO2e/passenger.km UK 

National rail 0.03547  kgCO2e/passenger.km UK 

Flights，Average passenger 0.16102  kgCO2e/passenger.km UK 

Motorbike 0.11368  kgCO2e/km UK 

住宿（中国） 53.5  kgCO2e/间·晚 UK 

电瓶车 0.01134  kgCO2e/passenger.km UK 

《GHG Emissions 

Calculation 

Tool_2021》 

表 4-10 组织所用产品的相关排放因子 

材料名称 排放因子 单位 区域代表性 来源 

铝锭① 16.47777 kg CO2e/kg CN 《国际铝协》 

铝薄板/厚板② 0.68 kg CO2e/kg CN 《国际铝协》 

铝型材挤压③ 0.424131969 kg CO2e/kg ROW Ecoinvent 3.11 cut-off 

备注：（1）铝锭采用因子①；铸锭采用因子①+②；铝卷采用因子①+②+③； 

             （2）由于部分原材料铝卷+铸锭合并统计原材料使用量，无法区分，因此按照 50%铝卷+50%铸锭选择加权平均后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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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铝 0 kg CO2e/kg GLO Ecoinvent 3.11 cut-off 

合金 3815.7847  kg CO2e/t UK 
《ghg-conversion-factors-

2024_condensed_set__for_most_users_》 

硅，冶金级 12.9892  kg CO2e/kg ROW Ecoinvent 3.11 cut-off 

基础油 1.0463  kg CO2e/kg ROW Ecoinvent 3.11 cut-off 

乳化液 2.5900  kg CO2e/kg ROW Ecoinvent 3.11 cut-off 

氮气 0.4177  kg CO2e/kg ROW Ecoinvent 3.11 cut-off 

表 4-11 能源获取因子 

名称 排放因子 单位 来源 

天然气 0.5780  kg CO2e/m3 Ecoinvent 3.11 cut-off 

汽油 1.1015  kg CO2e/kg Ecoinvent 3.11 cut-off 

柴油 0.8609  kg CO2e/kg Ecoinvent 3.11 cut-off 

市政电-高压 1.0524  kg CO2e/kWh Ecoinvent 3.11 cut-off 

市政电-中压 1.0709  kg CO2e/kWh Ecoinvent 3.11 cut-off 

光伏电（自发电-上海） 0.0879  kg CO2e/kWh Ecoinvent 3.11 cut-off 

光伏电（宁夏） 0.0803  kg CO2e/kWh Ecoinvent 3.11 cut-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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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废弃物处置排放因子 

名称 排放因子 单位 来源 

危废焚烧 2.50786519  kg CO2e/m3 Ecoinvent 3.11 cut-off 

回收利用 0  kg CO2e/kg Ecoinvent 3.11 cut-off 

废水处置 0.46719339  kg CO2e/kg Ecoinvent 3.11 cut-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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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准年的选择及量化 

5.1. 基准年选定 

格朗吉斯铝业（上海）有限公司将 2024 年设定为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基准年，选择依据为本公司首次依据《ISO14064-1:2018》

相关准则进行组织碳排放核算。 

5.2. 基准年温室气体清单 

略 

5.3. 基准年选择变化及基准年重新计算 

考虑到GHG盘查的技术以及其它诸多要素可能影响基准年的数据，本公司基于下列情况变化导致本公司总体排放量（二氧化碳

当量）变化与基准年相比较，变化幅度大于重要限度 5%（±5%）时,需重新进行基准年的计算： 

— 报告或组织边界的结构变化（如兼并、收购或剥离），或 

— 计算方法学或排放因子的变化，或 

— 发现重大的一个或若干个累积的错误。 

— 当设施生产层次上（例如设施的启动和关闭）发生变化时，不应对基准年的GHG清单进行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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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放情况分析

6.1. 报告主体整体排放情况 

略 

6.2. 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情况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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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确定性说明 

数据的不确定性评估需要考虑活动数据类别、排放因子等级和仪表校正等

级三个方面，按照活动数据分类的赋值、排放因子分类的赋值和仪器校正分类

的赋值计算出平均值，再乘以各排放源百分比，然后进行加总得到总体不确定

性评分。 

1）活动数据按照采集类别分为三类，并分别赋予 1、3、6 的分值。如下表

所示。 

表 7-1 活动数据类别赋予分值 

活动数据分类 赋予分值 

自动连续测量 6 

定期量测（含抄表）/ 铭牌资料 3 

自行推估 1 

2）排放因子类别和等级按照采集来源分为六类，并分别赋予 6、5、4、3、

2、1 的分值。如下表所示。 

表 7-2 排放因子类别赋予分值 

排放因子分类 赋予分值 

量测/质量平衡所得因子 6 

制程/设备经验因子 5 

制造厂提供因子 4 

区域排放因子 3 

国家排放因子 2 

国际排放因子 1 

3）仪表校正等级按照效正情况，分别赋予 6、3、1 的分值。如表 3-6 所示。 

表 7-3 仪表校正等级赋予分值 

仪表校正等级 赋予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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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相关规定要求执行 1 

没有规定执行，但数据被认可或有规定执行但数据不符合要求 3 

按规定执行，数据符合要求 6 

4）数据级别分成五级，分值愈高，数据品质质量愈好。 

分级标准：平均分值≥5.0 的为一级；5.0＞分值≥4.0 的为二级；4.0＞分值

≥3.0 的为三级；3.0＞分值≥2.0 的为四级；分值＜2.0 的为五级。 

本次核查显示，排放源数据不确定性评估结果为 4.34 分，属于二级数据品

质，具体计算如表 7-4 所示：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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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减排策略 

8.1 管理原材料 

公司尽可能购买低碳产品，将供应商的碳足迹报告，作为供应商入库和年

度管理考核的依据之一。 

8.2 强化生产工艺管控 

考虑对时效工序改进生产方法，优化生产工艺，从连续生产、升温方法进

行改进及优化，使天然气使用量降低。同时考虑利用电气化设备替代天然气设

备，使天然气能耗转变为电力消耗，并持续提高绿色电力使用占比。 

8.3 调整产品结构 

通过加强供应合格且低碳的绿色产品的形式，助力下游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8.4 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 

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努力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是公司推动能源体系绿色

低碳转型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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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报告书的责任、用途、目的与格式 

9.1 报告书的责任 

－ 本报告书目前无来自客户，法律法规等方面的额外报告要求。 

－ 本公司按照 ISO14064-1 编制清册完成排报告并委托第三方予以核查。 

－ 本公司最高管理者对本报告书全面负责。 

9.2 报告书的用途 

－ 将温室气体盘查相关结果提供特定利益相关者。 

－ 将温室气体盘查相关结果提供本公司内部同仁参考。 

－ 内部或第三方查证时使用。 

9.3 报告书的目的 

本公司温室气体报告书目的在于： 

— 为内部建立管理温室气体追踪减量的绩效，及早适应国家和国际的趋势； 

— 说明本公司的温室气体信息，以此来提高企业社会形象。 

9.4 报告书的格式 

本报告书依照 ISO14064-1 标准的要求编制。 

一般情况下每年初对上年的温室气体进行盘查，并形成报告。如公司的运

营边界发生变化，则需要即刻组织进行温室气体的重新盘查，并确定基准年是

否有变化，形成新的盘查报告书，按照程序进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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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